
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市机关事务局）是乐山市人民政

府工作部门，为正县级单位，下属事业单位乐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为正科级单位，与我局合署办公。我局设下列内设机构：

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文电、会务、档案、保密、机要、党

务、人事、国有资产管理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有关综合性文

件、报告的起草和调研等工作。组织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

资产管理科：负责制定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办

法并组织实施；负责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处置的审批工作；

组织开展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统计和产权界定工作；负责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合理调配；承担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

和办公区建设的项目审核、建设监管、使用调配、维修审批和监督

管理；负责市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支计划的编制并组织实施；负

责对县（市、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办公用房管理进行指导、

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工作。

公车和节能管理科：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公务用车管理制

度；负责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规定范围内的公务用车编制管理

和购置审批；编制市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年度计划并按政

府采购相关规定组织实施；负责市本级公务用车管理监督、检查、



考核评价和信息化、标识化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县（市、区）公

务用车管理工作；制定特殊情况下应急公务交通保障预案，负责市

级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用车保障。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

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市公共机构节能规划、

制度标准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能耗统计与监

测、能源审计、评价考核和激励约束工作，协调推进全市公共机构

节能工作。

公务服务科：会同相关部门拟订全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活动管

理制度和标准并指导、监督实施；负责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及有关部门重要公务活动方案的制定并组织实施；参与

市级重要会议、重要活动的服务保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二）机构职能。

市机关事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市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机关事

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拟订全市机关事务工作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负

责市级机关事务的管理、保障工作，指导监督县（市、区）机关事

务工作。

2．负责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制定相关具体

制度和办法并组织实施，承担产权界定、清查登记、资产处置工作。

3．承担市级办公用房和办公区建设的规划编制、项目审核、

建设监管、使用调配、维修审核及监督管理。

4．负责市级一般公务用车编制、配备、更新、处置和县（市、

区）一般公务用车编制核批工作。



5．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市的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市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能

耗统计、监测和评价考核工作。

6．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

工作。

7．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人员概况。

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行政编制 20 名，工勤编制 7 名。实有

行政人员 18 名，工勤人员 6 名。

乐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事业编制 12 名，实有人数 10 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 年我部门本年收入 2834.6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2834.63 万元，占 99.99%；其他收入 0.03 万元，占 0.01%。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1 年我部门本年支出 2611.0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08.45

万元，占 30.96%；项目支出 1802.63 万元，占 69.04 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扎实做好 2021 年预算工作。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全市“旅游兴市、产业强市”发展主

线，突出“园区建设年”经济工作主题，深入推进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制度建设年”活动，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不断凝心聚力、认

真履职担当，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二是严格按照市财政局预

算编制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市政府关于“厉行节



约”的指示要求，扎实做好预算工作，确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

确性。三是加强支出进度管理，完善预算动态监控，提前预计，确

保机构运行和重大项目的实施。四是加强重点经费的管理，严格执

行采购工作相关要求，从紧控制资金支付。

（二）项目预算管理。

2021 年我单位预算项目 15 个，项目预算资金 2031.32 万元，

对“乐山市市级干部人才周转房相关费用”、“公务接待及重大会

议等专项保障资金”、“资产管理、公务服务等后勤保障经费”等

所有项目同步编制了绩效目标，详细反映了相应项目工作任务和达

成的效果。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单位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和使用用途，专款专用，确保项目资金达到预期效果。

2021 年财政拨款项目结转 228.68 万元，主要原因是：1、第八

届旅博会厉行节约，压缩开支；2、新开办集中食堂、办公区、消

防工程维修改造项目尚未验收，未完成支付；3、市级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尾款尚未支付。

（三）结果应用情况。

按照市财政局统一部署，我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随同 2020

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公开了绩效目标管理情况及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自评报告。同时，我单位对绩效报告反映的情况、问题和建议进

行了认真分析，并积极采取措施狠抓整改落实，一是在征求科室预

算需求的基础上，逐一走访有需求的科室，反复沟通、详细了解资

金支出计划，结合单位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量安排当年实际使用资

金预算，调减需跨年支付资金预算，加大项目精简整合力度，优化

项目设置，取消小、散项目，切实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二是指导

业务科室结合项目特性和上年绩效目标评价结果，合理设置绩效目



标，尽量量化设定年度绩效数量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等，进

一步提高绩效目标的针对性、有效性，便于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

考核。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21 年，我单位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批复认真组织实施，严格

执行财经纪律相关管理规定，做到各项收支安排使用符合事业发展

计划和财政政策的要求，保障了机关正常运转和重大项目的实施，

2021 年目标任务基本完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99 分。

（二）存在问题。

预算编制不够完善，个别项目进度缓慢，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

强。

（三）改进建议。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加

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让预算编制更贴合实际，使项目预

算与工作结合更加紧密。严格按照批复预算执行，并按项目开展进

度有计划申请资金，确保及时支付。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增强预算

约束力，做好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各项绩效指标的细化、量化

工作，用好用活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